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2022年度

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
根据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本级202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钦市财预〔2022〕1号）文件，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2022年年初收入总预算273.71万元，收入总计273.71万元，财政拨款收入273.71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73.7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73.71万元，项目支出100万元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中心对2022年预算项目支出的2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，并在一体化系统上进行报送。我中心严格执行年初部门预算的安排，按照资金使用及管理规范的要求，结合预算执行年度中项目运行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年初确定的评价指标进行打分，并形成自评结论。
三、自评结果及分析
本部门对2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，涉及资金总额15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2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得分均超过90分，评分等级都为一等，这两个项目支出均取得了年初设定的目标成果，有效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的开展。项目主要为：
征收工作经费，调整后预算数为100万，绩效自评得分93.82，自评结论（等级）为一等，主要成效：为补充本单位开展日常工作经费不足部分，有效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日常业务的开展。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大的原因是此经费为年中追加项目经费。

财政票据工本费，调整后预算数为50万元，绩效自评得分96.63，自评结论（等级）为一等，主要成效：按要求为单位提供规范的财政纸质票据，规范收费行为，保障非税征收工作顺利开展。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大的原因是按照上级的工作要求，推行电子票据，纸质票据需求量大为减少。
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从自评的实施情况来看，项目支出绩自评存在着绩效目标设定还不够清晰明了、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大等问题，下一步我中心将研究设置更加准确、清晰的项目绩效目标，提高预算编制精准性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一是加强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编写工作的培训；二是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，加强财务和业务沟通协作，构建责权统一、分工协作、齐抓共管工作格局，做好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编制、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
自评结果反映我中心当年部分工作的完成情况，本中心将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的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，切实提升部门预算编制精准性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
根据文件要求，自评结果随部门决算公开同步在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     无。

附表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

